
國科會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校內流程作業說明 

 

一、申請程序： 
研究生應先登入國科會網站首頁「學術研發服務網」線上製作下列文件並確認線上繳

交送出至校方，由校方審核後，線上彙整傳送國科會： 

1. 線上註冊或更新個人基本資料 

2. 線上填寫申請書 

3. 擬發表之論文摘要，且以首次發表之論文為限。 

4. 論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未能檢具者，應註明補送，且至遲應於會議舉行首

日四週前傳送國科會。 

5. 指導教授推薦函 (註明外語能力) 

6.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如論文全文) 

國科會規定校方最遲彙送日期為會議首日所屬月份之前一個月之首日，遇例假日者，

順延至次一上班日，逾期不受理申請。 

 

 請學生配合於校方最遲彙送月份之首日前三個工作天 12:00前（周末假日不計）

至國科會網站上傳申請文件並確認送出。 

例如：5月份之會議，國科會規定校方最遲必須於 4月 1日線上彙送申請案至國科

會，學生請務必於 3月 27日 12:00前至國科會網站首頁「學術研發服務網」線上製

作申請文件並確認線上繳交送出至校方。 

 

二、補助項目：(依據國科會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作業要點第六點) 

（一）申請案經國科會審查核定後得視實際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所需，於核定經費限額

內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之費用項目覈實報支。研究生因身心障礙達重度以

上，需隨行看護陪同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者，經本會核准得補助一名隨行看護人員之往

返經濟艙機票費。 

（二）前款補助為部分補助性質，申請機構得於補助期間內由其自籌經費或執行本會

各類計畫經費，依其自籌或國科會各該補助計畫規定，支應其餘不足之經費。 

（三）國科會補助款屬專款專用，不得由其他人代為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改參加其他

不同之會議，亦不得轉作其他用途。 

 

三、獲補助案件之變更程序：(依據國科會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作業要點第七

點) 

（一）獲補助案件非經申請機構報經國科會核准，不得任意變更。 

（二）研究生應於國科會網站首頁「學術研發服務網」線上申請變更並繳交送出後，

由申請機構（即學校端）審核通過相關資格與文件後，線上送出，經國科會同意變更

始完成變更程序，除註銷申請外，各項變更內容皆應於會議舉辦前提出申請。 

（三）獲補助案件報經國科會同意註銷者，同一研究生得向申請機構再提出申請於同

年度內出席其他國際學術會議。 

 

 



四、核銷結案程序： 
1.請出國研究生請依學務處規定填報「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出差申請單，若學期中出國

請加填「學生請假單」(線上申請)；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出差申請單(請於學務處生校

園組網頁表單下載)送學務處校園組，經費來源請填寫國科會補助編號。 

2.回國後請檢附「國立中山大學(國外、大陸)出差旅費報告表及檢核表暨單據黏貼

單」、「國科會核定函影本」、「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出差申請單」、「研討會完整的會議議

程」及「學生出國資料表」(表格可於主計室網頁表單下載)。 

3.若有搭乘外籍航空請加填「搭乘外籍航空班機申請表」。 

4.依核定函說明第三項辦理經費結報，並於國科會網站上傳出國報告及填報核銷金額

(兩者皆須完成)辦理線上結案。 

5.請獲補助之同學於返國後 15日內辦理經費結報，經費核銷前請向主計室梁小姐分

機 2085申請經費授權。 

6.經費核銷相關問題請洽主計室承辦人分機 2076。 

7.研發處確認「主計室審核完成之支出憑證黏存單上之金額」與「研究生於國科會網

站上登錄結報之經費」一致後，每月 10號行文向國科會請款。 

 

 

※以上說明如有任何問題，請逕洽本校研發處承辦人：林小姐 (分機 2609) 

https://ag-osa.nsysu.edu.tw/p/412-1087-22166.php?Lang=zh-tw
https://acc.nsysu.edu.tw/p/412-1012-19227.php?Lang=zh-tw
https://acc.nsysu.edu.tw/p/412-1012-19227.php?Lang=zh-tw
https://acc.nsysu.edu.tw/p/412-1012-19227.php?Lang=zh-tw


國科會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校內申請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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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機構(本校)  

進行確認 

請至國科會網站首頁「學術研發服務網」備妥以下文件： 

1. 線上註冊或更新個人基本資料 

2. 線上填寫申請書 

3. 擬發表之論文摘要，且以首次發表之論文為限。 

4. 論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 

5. 指導教授推薦函 (註明外語能力) 

6.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如論文全文) 

國科會審查 不同意補助 

同意補助 

請獲補助之研究生於返國後 15 日內辦理經費結報。 

1. 核銷應備文件： 

 「國立中山大學(國外、大陸)出差旅費報告表及檢

核表暨單據黏貼單」、 

 「國科會核定函影本」 

 「國立中山大學學生出差申請單」 

 「研討會完整的會議議程」及「學生出國資料

表」。 

2. 若搭乘外籍航空請加填「搭乘外籍航空班機申請表」。 

3. 依核定函說明第三項辦理經費結報，並於國科會網站

上傳出國報告及填報核銷金額(兩者皆須完成)辦理線

上結案。 

※詳細說明請參考國科會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

 

本校主計室 

審核 

研發處辦理結案 

國科會審查 

國科會撥款至本校 

(本校最遲彙送月份為會議首日所屬

月份之前一個月之首日前 3個工作)

 

經費核銷 

https://arspb.nstc.gov.tw/NSCWeb/slogin.jsp

